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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管理办法》（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65号，以下简称《办法》）是我市制定的第一部专门针对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管理的政府规章。《办法》的出台实施推动了我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管理走上依法有序的法治轨道。施行十年来，取得一定成效，对调整、规范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销售、登记，加强通行管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省非机动车管理上位法的修改以及加强残疾人权益保护的有关要求，有必要对《办法》进行修改，以适应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管理的新形势需要。现将起草《福州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管理办法》（修改草案）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改的必要性
    （一）修改《办法》是适应非机动车管理立法新情况的必然要求。《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作为我省非机动车管理的统一政府规章立法已于2025年6月12日经福建省人民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审议修订通过，并以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248号发布施行。新修订的《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在明确监管责任、完善非机动车登记和通行规则以及对违法生产、销售、使用非机动车处罚等方面进行了较大调整。为确保法律规定上下衔接一致，避免产生冲突，需要对《办法》进行对应调整修改。
   （二）修改《办法》是依法依规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的迫切需要。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作为下肢残疾人的代步工具，与残疾人出行密切相关，是残疾人生活的必要保障。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对各地制定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管理立法规定和规范性文件开展备案审查发现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注册登记存在户籍限制，在特定问题上形成不必要的差别性待遇，不符合我国宪法关于“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劳动、生活和教育”规定精神和残疾人保障法关于“残疾人的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规定精神，应当予以纠正。为贯彻落实宪法和残疾人保障法的有关规定和精神，切实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需要对《办法》 进行全面清理修改。
二、修改的过程
    202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开展备案审查时指出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登记中限制户籍规定不符合宪法和残疾人保障法的有关规定、原则和精神，要求予以纠正。我局立即组织研究办理，一方面对外公告停止执行《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有关内容。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将《办法》修改列入2026 年规章制定工作计划，并提前部署启动修改工作。经充分征集修改意见建议，结合我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管理工作实际起草形成了《福州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管理办法》（修改草案）。
三、修改的依据
修改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并立足我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管理工作实际，充分借鉴北京、杭州、广州等国内其他城市的立法经验。
四、修改的主要内容
    修改内容整体上沿用既有框架和管理措施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残疾人保障的有关精神和我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管理工作实际，对相关条文内容进行了增删、整合、优化和规范，进一步提高《办法》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行性。主要修改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一）清理不符合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的规定。办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登记要求具有本市五城区户籍，是对残疾人以户籍为条件进行区别对待，是对不具有我市五城区户籍残疾人出行权利的不公平、不合理的限制，不符合宪法和残疾人保障法的有关规定、原则和精神。为此，删除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取消将户籍限制作为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登记办理条件。同时，对《办法》第七条第二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设定的销售者应当查验购买人下肢残疾人证明并予以记录和处罚条款等不符合营商环境政策的法律进行删除清理。
      （二）优化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登记制度规定。《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248号）对非机动车登记制度进行了较大修改。为确保与上位法的有效衔接，此次重点对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登记制度进行了调整优化，具体包括：一是优化完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注册登记，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进行整合规定，明确年满16周岁的下肢残疾人可以申请注册登记一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限本人使用，并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注册登记材料由6项整合优化为4项。二是对照调整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登记时限、流程等具体内容，对《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注册登记、补换领登记和转入登记的办理时限、流程进行调整规范，确保与上位法一致。三是补充增加5类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注册登记不予办理法定情形、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和撤销登记规定，以及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登记委托代办和申请真实承诺等配套规定，确保形成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注册登记环节完整闭环。四是新增规定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登记前临时通行规定，即自购车之日起30日内，可以凭购车发票等来历凭证，在登记前临时上道路行驶，切实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
    （三）调整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法律责任规定。根据《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248号）最新修订情况，并对应《办法》总则、销售、登记、通行章节顺序设定的相关义务条款，相应调整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法律责任规定。一是对照《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248号）第四十条规定，调整《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条文顺序。二是对照《办法》第二章设定的不得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和未纳入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产品目录的义务条款规定，调整《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条文顺序，并增加补充销售未纳入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产品目录的法律责任。同时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增加可以从轻处罚情形。三是对照《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248号）第四十七条规定，调整非法改装、拼装、加装以及驾驶非法改装、拼装、加装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法律责任。四是对照《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248号）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已有规定从其规定的原则，为避免法律适用上产生矛盾，除保留非下肢残疾人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上道路行驶的法律责任外，删除其他涉及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道路交通安全违反法律责任的规定。五是对照《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248号）第四十四条规定，补充增加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登记的法律责任。
   （四）规范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管理规定用语。对照《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248号）的最新修订情况，对《办法》中涉及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管理有关规定条文表述进行调整规范，主要包括：删除第二章标题中的“生产”；删除第五条第二款第一项中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国家标准文号；将《办法》第五条中的“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修改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办法》第七条中的“残疾人”修改为“下肢残疾人”；将《办法》第十四条中的“手续免收费用”修改为“免收号牌、行驶证工本费”；将《办法》第二十一条中的“违法从事经营性活动的”修改为“非法营运”；将《办法》二十七条中的适用范围明确为五城区，即具体为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晋安区、马尾区。

